
黑龙江省塔河县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

( 2025 )黑2722清申11号

申请人：塔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兴安 

岭地区塔河县塔河镇建设大街9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柳志伟，该局局长。
被申请人：大兴安岭塔河星光物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黑龙 

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塔河镇昌盛路8座5号楼平房4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张博栋，该公司投资人。
2025年9月8日，塔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大兴安岭塔河 

星光物业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为 

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大兴安岭塔河星光物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 

算。本院于2025年9月8曰通知了大兴安岭塔河星光物业有限 

公司，大兴安岭塔河星光物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 

议。












